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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规划

摘要：拆除重建式城市更新负面效应显现，探索老

旧社区有机微更新机制意义凸显。研究聚焦于加装电梯

这一老旧社区有机更新最普遍、最迫切的需求，致力于

破解其当前实施中的利益协商难题。研究提出在加装电

梯中采取“多数决”规则不尽合理，设立地役权的模式

更具有契合性、必要性和充分性。通过设立地役权可理

顺住宅加装电梯中业主之间的利益关系，显著解决低楼

层业主的行动意愿难题，化解社区治理矛盾，促使加装

电梯成为一项权责对等、公平得利的老旧社区良效微更

新措施，并且地役权规则为高楼层业主对低楼层业主的

利益补偿及其量化实施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具有更强的

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地役权；老旧社区；电梯；共有产权

【DOI】10.12254/j.issn.2096-6539.2021.23.006

一、引言

城市空间发展已由新增扩张转向存量挖潜。大拆大

建模式的高成本、高能耗、挤压社会包容度等负面效应

已显现，通过存量微更新促进空间提质增效，走可持续

发展道路，成为新时期的倡导方向。老旧社区由于产

权主体众多、协商成本高，面临着拆迁难度大、实施进

展缓慢等困境，成为各地存量开发的普遍难题。其微更

新的创新实践成为当前各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加装

电梯是提升老旧社区宜居性最显著的措施，也是居民诉

求最突出的地方。2021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大力推

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目前深圳、广州、上海、杭州等

多地已积极出台老旧社区加装电梯的管理规定。然而实

践中各地老旧社区加装电梯实施率低，业主难以达成一

致实施意见已成为各地老旧社区加装电梯面临的普遍难

题[1]。为解决这一难题，多地将加装电梯的意见表决通

过规则修改为“多数决”，即三分之二及以上业主同

意。这一规则存在较大争议，尤其是加装电梯可能对房

屋通风、采光、公共空间等造成不利影响，并且涉及电

梯加装费用与日常养护费用的支付，“多数决”规则存

在胁迫当事人意愿、令其承受权益损失的合法合理性问

题[2]。因此有待理清老旧社区加装电梯中不同业主之间

的权益关系及加装电梯带来的权益影响差异，基于上述

权益关系及影响差异制定合理的利益规则，破解老旧社

区加装电梯难题。

二、多数决规则：基于共有产权的制度逻辑

“多数决”规则源于共有产权的制度逻辑与经验。

根据共有产权规则，共有物的处分需经全体共有人同

意，这导致现实中共有物处分困难。为突破这一困境，

1964年台湾《土地法》将共有物处分及其他重大管理事

务的“全体决”革新为“多数决”，以维护大多数共有

人的合理权益行使，解决长久以来共有土地处分的困扰

及纠纷，最大化促进资源高效配置[3]。我国《物权法》

对业主建筑物共有部分的共有人权益行使同样采取了

“多数决”规则。依据《物权法》，电梯属于业主专有

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其共同管理权的行使可采取多数

决。但《物权法》关于业主共有部门的规定仅限于业主

的建筑物既有电梯及其改建、重建的情形，在语义上不

能涵盖无电梯住宅新增电梯的范畴[2]，最新实施的《民

法典》同样延续了《物权法》上述相关表述。新加装电

梯是否适用于共有产权制度逻辑下的“多数决”规则，

取决于加装电梯及其使用带来的权益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是否匹配于共有产权的利益关系。

三、加装电梯带来业主之间的利益关系：显著的

“受益vs受损”格局

老旧社区加建电梯及其使用将带来高楼层与低楼层

业主之间明显的“受益vs受损”效应，而非共有产权逻

辑下共有人共同受益或受损的利益格局。加建电梯极大

便利了高楼层业主的日常通行，而对低楼层业主不仅没

有显著受益，还磨灭了在无电梯小区其原有的通行上的

核心优势，强化了其相对于高楼层住宅在通风、采光、

噪音方面的劣势。在住房稀缺、价格高昂的今天，房屋

宜居性的差距将快速而灵敏得反应在市场价值上。加建

电梯将扭转老旧小区中不同楼层房产的价值位序及其在

市场流通中的生态位，使得加建电梯后高楼层住宅的市

场欢迎度、房产市值与租金水平均显著提升，而低楼层

住宅发生一定程度的价值贬损与市场的避弃。

产权界定了人们如何受益及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

向谁提供补偿的制度安排[5]。有效的产权安排应与人们

关于物的存在及其使用中所构成的利益关系相匹配。不

适宜的产权制度规则将产生负外部性。加装电梯导致的

权益人之间“受益-受损”的不均衡即是以共有产权的

逻辑处理加装电梯事宜时产生的负外部性，低楼层业主

的排斥、难以达成一致实施意愿正是制度配置不当的必

然反馈。老旧社区加装电梯需跳出产权共有的惯性逻

辑，从利用行为及其引发的利益关系的本质出发，寻找

匹配的制度规则。

四、地役权的适用性

（一）地役权设立的契合性

地役权是利用他人的不动产提高自身不动产效益的

权利，类型包括通风、采光、取水、排污及建造附属设

施的地役权等。地役权的适用客体并非局限于“地”，

以地役权破解老旧社区加装电梯利益协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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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包括土地、建筑物、海洋等在内的不动产[6]。电梯

作为房屋的附属设施，极大便利了高楼层住宅的通行，

提升了不动产效益，却由于必须经过、涉及或占用低楼

层住宅建筑物，对其造成显著的损失，契合于设立通行

地役权或建造附属设施地役权的情形。

区别于将加建的电梯界定为全体业主共有，地役权

模式下将电梯的使用需求及效用均归于二楼以上的高楼

层业主。这契合于现实实际，因为一楼业主不使用电

梯，二楼业主使用电梯的效用增值低。此种情形下并不

意味着设立地役权后二楼业主无权或不应使用电梯。根

据德国、瑞士、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法律规定，为了发

挥设施的最大效用以及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役

权人在供役不动产上设置的设施，供役不动产权利人在

不妨害不动产役权行使的范围内有权利用[6]。现实中存

在加装电梯的案例中电梯加装费用由三楼及以上业主共

同分摊，电梯设置自三楼开始使用。此种做法与营造社

区精神、维护邻里关系的社会价值背道而驰。

基于地役权的制度规则，二楼以上的高楼层住宅及

其业主为需役地与需役地人，一楼与二楼的低楼层住宅

及其业主为供役地与供役地人。电梯加装费用和日常养

护费用由作为需役地人的高楼层业主共同分摊，并对作

为供役地人的低楼层业主不动产权益损失在协商的基础

上予以合理补偿。成本分摊可根据高楼层业主之间效用

受益的额度差异予以差异化分摊，同样对低楼层业主根

据受损额度的差异差别化补偿。由此地役权的设立将加

建电梯及其使用中不同楼层业主之间“受益-受损”的

不均等这一外部性问题予以内部化，使得加装电梯成为

权责对等、公平得利的良效机制。

（二）地役权设立的必要性

《物权法》对于电梯共同管理权益的行使，只涵盖

了加装电梯后的日常管理权益范围，因此电梯管护成本

分摊在不同楼层住宅间没有差异，但电梯本身作为辅助

性设施，其带给不同房屋的价值影响差异，已体现在商

品房初始销售价格中。但在原无电梯的住宅中，不同楼

层住宅的原销售价格为未有电梯辅助的房屋居住属性价

值效用。而加建电梯将带来新的价值重估，高楼层为正

向溢价，低楼层为负向贬损，此部分价值的变化需在加

建电梯中通过利益规则兑付，才能达到公平合理。可见

既有电梯还是加装电梯，决定了电梯带来的效用增值由

效用受益方在不同的环节支付，既有电梯的住宅为房屋

首次购买时支付，加装电梯则需在加装电梯时支付才能

公平合理。通过设立地役权的方式，理顺与均衡了加装

电梯及其使用中不同楼层业主之间的利益关系，有效维

护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具有充分的必要性。

五、地役权模式的实践管理

作为需役地人的高楼层业主与作为供役地人的低楼

层业主需订立地役权合同。合同中应明确约定权责相关

事宜，包括对低楼层业主的补偿额度与方式，以及高楼

层业主之间补偿费用的分摊与支付方式等。低楼层业主

的受偿额度应综合高楼层业主的受益额度与低楼层业主

的受损额度确定，可参照同区域同等条件住宅房屋加装

电梯带来的房屋价值变化情况综合考量。理论上，加装

电梯带来的增值额度的测算可以房产售价增值为基础测

算，采取一次性支付补偿的方式，也可以房屋租金增值

为基础测算，按月支付。按月支付补偿的情形中，地役

权合同约定的权责，可在房产转让时一并负载转让，即

无论供役地或需役地发生转让，受让人均负担已订立的

役权。但鉴于后续房产权利人的变更可能为地役权合同

的履行可能带来障碍或纠纷，建议采用一次性付清的方

式，也可通过地役权登记，维护供役地人的利益，保持

地役权的稳固性。

六、地役权模式实施的利弊分析

相比于现行共有产权模式，地役权模式可有效解决

低楼层业主的利益受损问题，破解其加建电梯的行动意

愿难题，维护了每一位业主的权益，具有化解社区治理

矛盾、促进公平公正的正向社会效应。但地役权模式须

以取得作为供役地人的低楼层业主的意愿同意为实施前

提，如若遭到低楼层业主的恶意拒绝，加装电梯将无从

实现。此外目前既有关于加装电梯的规定明确，若加装

电梯涉及占用业主的专有部分，则须征得该专有部分业

主的同意，不能通过“多数决”排除其意见。此时地役

权模式便具有绝对优势。

针对加建电梯中高低楼层业主之间的利益矛盾及引

发的意愿协商难题，广州、深圳等地在采取“多数决”

规则的同时，也明确可给予受损或受影响的低层住户补

偿，但并未明确补偿额度的标准或依据，对解决现实实

施的指导力度不足。通过设立地役权则良好得解答了高

楼层业主补偿低楼层业主的原因依据、合理性及补偿额

度量化等问题，具有更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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